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104年「廉潔．誠信由你來HOLD住」創意短片比賽要點
壹、前言

    因社會變遷迅速、資訊開放等原因，時下青少年道德價值觀混淆與偏差行為經常占據社會版面，如何進行導正已成為目前社會中各界關心之議題。故近年來，教育部將「營造友善、健康校園環境，落實性平及品德教育」列為施政重點，以落實品德教育核心價值，涵養學生積極樂觀的學習態度、正確的價值觀及實踐善行的行動能力。

    本局為落實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中「擴大教育宣導」之概念，爰整合機關活動宣導之資源與契機，以跨域整合推動社會參與方式，推廣誠信理念及廉政基本常識，使莘莘學子們能自小養成正確的法治觀念及反貪意識，達成反貪教育扎根校園之目標。

貳、目的
一、透過參賽同學熱忱的發揮創意思考，蒐集品德教育有關「廉潔．誠信」的題材，製成宣導短片，並將優良作品連結相關網站及各傳播媒體公開播放，擴大宣導成效，以深化學子品德教育，提高青少年對廉潔誠信價值之認識。

二、藉由活動的參與，使學生能夠瞭解廉潔誠信之意涵及培養正確之價值觀，將廉潔誠信觀念根植校園，以達成教育部「落實品德教育」、廉政署「廉政新構想-以民為本」全民參與之目標。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肆、徵件主題
一、「廉潔．誠信」內涵有關主題之創意短片，參考範圍如下：

  1.廉潔 

  2.誠實

  3.信用

  4.法治 

  5.其他相關主題
伍、影片用途：

得獎作品將製成校園巡迴播放廉政宣導素材，於本市高中職、國中及國小學生集會時播放。
陸、徵件參加對象資格

高雄市轄區內各公私立高級中學暨職業學校（含五專前三年）學生。

柒、徵件參加名額及件數限制

一、每件參賽作品之作者至少3人，最多15人，且不得跨校組隊，亦不得重複參賽。

二、每校參賽作品以3件為限(由各校推選參加)。

捌、辦理時間

一、報名及收件期間：自即日起至104年6月1日止（郵寄者以郵戳日期為憑）。

二、評審期間：預計104年6月。

三、得獎名單公布時間：預計104年7月上旬。

玖、比賽規則 

一、以組隊方式參加。
二、影片內容必須以「廉潔誠信」為主題，題目由各隊自訂。

三、著重參加隊伍對「廉潔誠信」的資料蒐集、問題探討及表達手法、創意演繹等。表演形式不拘(歌舞、戲劇等皆可)。

四、片長3分鐘~10分鐘。

五、不得影射名人或含有不雅、粗言穢語、暴力及淫褻內容。

六、攝影器材不限，比賽作品必需以DVD形式繳交，彩色或黑白均可。
七、語言表達以國語為主，亦可搭配台語或其他語言，但均必須有中文字幕。
八、曾於其它比賽中獲獎的作品一概不得參加此次比賽。

九、作品一經繳交，概不發還，參賽隊伍須自行保留比賽作品之副本。

十、參賽隊伍必須遵守主辦單位及評審的決定，不得異議。
十一、主辦學校保留解釋及修訂比賽規則的權利，並對比賽結果擁有最
終決定權。
十二、參賽隊伍填報的私人資料，僅供主辦單位比賽使用。
十三、本活動相關報名表單電子檔請至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查詢下載/各式表單/政風室項目下載（http://www.kh.edu.tw）（報名截止後不得再變更參賽人員）。
拾、評審方式

一、審查流程：
	步驟
	工作流程
	作業內容

	1
	報名暨送件
	1.各校依據規範先行審查。

2.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章。

3.依據實施計畫所列日期及地點送達。

	2
	實質審查
	1.由評審委員會進行作品實質審查。

2.經評審決議通過優選名單。

	3
	優選名單公告
	公告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網站，並以專函通知得獎學校。


二、評審標準：

（一）參賽短片內容與主題的相關程度(20%) 

（二）參賽短片內容對廉政宣導的功效(20%) 

（三）參賽短片故事的編排組織及創意(20%) 

（四）參賽短片的音響效果(15%) 

（五）參賽短片的拍攝剪接技巧(15%) 

（六）參賽短片的時間掌控(10%)
三、評審委員：依收件比例，聘請3~7位學者專家擔任評審委員。

拾壹、獎勵辦法

一、獎勵名額：

依評審成績，錄取第一名、第二名及第三名各1名，佳作若干，獎勵方式如下：
	第一名 
	禮券（價值新台幣5,000元）(每隊)、
獎狀乙紙（每人）

	第二名
	禮券（價值新台幣4,000元）(每隊)、
獎狀乙紙（每人）

	第三名 
	禮券（價值新台幣3,000元）(每隊) 、
獎狀乙紙（每人）

	佳作 
	禮券（價值新台幣1,000元）(每隊)、
獎狀乙紙（每人）


二、凡佳作以上作品（含佳作），其作品將供本局廉政宣導素材，以達教學資源共享之目的。

三、得獎名單：預計104年7月上旬公布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網站並以專函通知得獎學校。請隨時瀏覽前開網站之最新消息區。

拾貳、參加辦法

一、繳交資料：資料於104年6月1日前送達，郵寄者以郵戳日期為憑。

（一）書面資料：

1、報名表一份（表1）（報名表請由第一作者切結簽名，並完成學校核章）

2、聲明與授權書一份（表2）

（二）光碟一片：請將參賽短片影片檔電子檔存入光碟（DVD）。

二、郵寄地址：請於104年6月1日前將作品(DVD)郵寄或親自遞交至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並請於信封上註明「參加「廉潔．誠信由你來HOLD住」創意短片比賽」。
三、本案聯絡人：政風室科員黃于庭，聯絡電話：07-7995678＃3156，聯絡信箱：amenda@kcg.gov.tw
拾參、成果發表

一、於104年活動期間公開頒獎表揚並適時舉辦教學觀摩會，相關日期、地點及報名方式，將另函文各校。

二、將「廉潔．誠信由你來HOLD住」創意短片比賽之作品，於104年9月份至本市國中、小校園巡迴宣導時播放。
拾肆、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以未曾參加過其他相關比賽之作品為限，且不得重複參加其他公開競賽之比賽作品或涉及著作權之侵害，經檢舉或由評審委員發現抄襲情形，於評審委員完成作品比對、列舉抄襲之處後取消參賽資格；若前項情形為得獎作品，追回已發獎金及獎狀，並由主辦單位公布其姓名及撤銷事由於資訊網路或刊登於公部門相關文書紙本，且獎項不予遞補；如造成第三者或主辦機關之權益損害，參賽者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參賽作品不得有人身攻擊或其他類似影射政治人物，否則取消參賽資格。

三、為達審查公平，作品中請勿出現學校名稱及參賽者姓名。若出現者，評審時將酌予扣分。

四、參賽作品請自留底稿，無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

五、凡佳作以上作品（含佳作）之作者，應無條件同意所屬作品授權主辦單位基於非營利之教學推廣與資源分享目的，進行重製、改作、發行、公開發表、透過網路公開傳輸、轉授權予各學校師生使用等行為。

六、本活動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或須延長作業時程，主辦機關將修改本活動要點，並隨時公布於本局網頁。
表1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104年「廉潔．誠信由你來HOLD住」
創意短片比賽報名表
	報名學校
	
	收件編號
	（承辦機關填寫）

	指導教師
	
	聯絡電話
	

	作品名稱
	

	作   者
（人數超過三人者 ，請自行列印本表使用）
	第 一 作 者
	第 二 作 者
	第 三 作 者

	姓名
	
	
	

	服務學校
	
	
	

	職稱
	
	
	

	聯絡電話
	(O)

(H)

(手機)
	(O)

(H)

(手機)
	(O)

(H)

(手機)

	e-mail
	
	
	

	傳真號碼
	
	
	

	備註
	· 將(本表、(聲明與授權書（如表2），依順序排列，並使用長尾夾或迴紋針固定於右上角。 
· 切結事項未簽具者同參賽資格不符。

	切結事項

（由第一作者簽具）
	1. 本人保證所列作者均符合徵件參加對象。

2. 本人保證作品無剽竊及違反學術倫理事項。

3. 本人已熟知活動要點所列規範，倘違反規範而獲獎者，其獎品及獎狀收回，並視情節接受議處。
4. 參加徵選之作品應為原創，並由作者自行承擔「智慧財產權」之各項爭議與責任。
具結人簽名：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表2


	收件編號
	（承辦機關填寫）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104年「廉潔．誠信由你來HOLD住」

創意短片比賽作品聲明與授權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人（以下稱甲方）就參賽作品名稱：                                  （以下稱本著作），同意無償授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稱乙方）基於非營利之教學推廣與資源分享目的，得以任何形式與方式進行重製、改作、發行、公開發表、透過網路公開傳輸、轉授權予各學校師生使用等行為。

甲方聲明並保證授權著作為甲方所自行創作且授權著作，未曾於其他任何比賽獲獎，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另本著作所有作者同意，按各作者對稿件所作之貢獻排列作者順序如下方簽章。

此致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甲 方： 

第一作者姓名：                         （簽章）身分證號碼：                     

地址                                                                

第二作者姓名：                         （簽章）身分證號碼：                     

地址                                                                

第三作者姓名：                         （簽章）身分證號碼：                     

地址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月              日

(備註：本文件需經所有參賽者皆簽署後方可生效，否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